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

	案件名称
	熙维资本合伙有限公司收购澳大利亚场地有限公司股权案

	交易概况（限200字内）
	根据签署版交易文件，太盟亚洲四期一号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太盟新加坡”）与澳大利亚场地有限公司（“目标公司”）管理层将出售其在目标公司中的部分间接持股。熙维资本合伙有限公司（“熙维资本”）进而将间接控制、太盟新加坡将间接持有目标公司各约45%的股权（“本交易”）。目标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餐旅业服务集团。
本交易前，目标公司由太盟新加坡及目标公司管理层间接持有，并由太盟新加坡单独控制。本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将由熙维资本与太盟新加坡各自间接控制约45%的股权，目标公司管理层将间接持有约10%的股权，目标公司将由熙维资本与太盟新加坡间接共同控制。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
	1. 熙维资本
	熙维资本于2021年12月21日在泽西岛注册成立，并在阿姆斯特丹泛欧证券交易所上市。熙维资本及其各时期特定子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代表其在全球多个行业的多个公司持有权益的特定基金和投资工具（熙维基金）提供投资咨询与投资管理。
熙维资本无最终控制人。

	
	2. 太盟新加坡
	太盟新加坡于2022年8月16日在新加坡注册成立，从事投资控股业务。
太盟新加坡的最终控制人为太盟投资集团。太盟投资集团及其关联实体主要从事私募股权投资业务，投资领域涉及消费和零售、媒体和娱乐、商业产品和服务、金融服务和医疗保健等行业。

	简易案件理由（可以单选，也可以多选）
	 1、在同一相关市场，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

	
	 2、在上下游市场，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

	
	 3、不在同一相关市场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

	
	 4、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5、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6、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

	备注
	不适用



